國立高雄大學□ 博士
□ 碩士

________學年度____學期        學位考試評分表

※各考試委員成績評定後，請彙總並填入成績通知單內，本評分表送教務處留存。
	系所
	

	姓名
	
	學號
	

	中文論文題目
	

	英文論文題目
	

	考試委員意見
	

	學術論文
公開勾選
	· 公開
· 延後公開至多為5年;請填入符合審核要件之編號_________：
1. 涉及機密或依法不得提供事項：須提出適用法規或具體事實證據。
2. 專利事項：須提供申請專利案號或提出相關申請說明。

	考試委員評分
	
	備註
	

	考試委員簽名
	


說明：
1. 學位考試成績評分表正本併同學位論文審定書影本送教務處登錄，第一學期應於1月31日前，第二學期應於8月31日送達。
2. [bookmark: _GoBack]勾選延後公開審件要件，經由學系存查以備查驗；於第2次起之申請程序，仍應取得所有學位考試委員審核確認，或經原就讀系所之系(所)務等會議審核確認。
